乐府办字〔2024〕53号

乐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乐平市消除艾滋病、梅毒和

乙肝母婴传播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乐平市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乐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8月9日





（此件主动公开）
乐平市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

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乐平市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乐平市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健康乐平2030规划纲要》，深入推进我市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以下简称“艾梅乙”）母婴传播工作，确保全市范围内如期实现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目标，切实维护母婴健康权益。根据省卫健委《关于印发《江西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赣卫妇幼字〔2023〕14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母婴健康为中心，政府主导，部门协调，社会参与；坚持综合施策，强化政策统筹与生育全程服务；坚持与传染病防控和第五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紧密结合，全面实施干预措施；坚持整体推进，分级评估，突出重点人群，促进服务公平可及。

二、工作目标

到2025年，全市实现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至2%以下；先天梅毒发病率下降至50/10万活产及以下；乙肝母婴传播率下降至1%及以下。孕产妇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率达到95%及以上；艾滋病、梅毒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治疗率达到95%及以上；乙肝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乙肝免疫球蛋白及时接种率达到95%及以上，首剂乙肝疫苗及时接种率达到95%及以上。2025年1月，我市向景德镇市卫健委提交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评估申请。

三、工作内容

（一）规范开展预防母婴传播服务。

1．预防育龄妇女感染。

结合婚前孕前保健工作、青少年保健、性病防治和第五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在常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中开展预防母婴传播健康教育和咨询，引导新婚夫妇、备孕夫妻双方尽早接受检测与咨询，及早发现感染育龄妇女，及时提供干预措施，指导科学备孕。对流动人口、青少年、低收入人群、偏远地区困难人群、跨境婚姻家庭人群等重点人群开展针对性健康教育，加强干预服务，减少新发感染。

2．尽早发现感染孕产妇。

（1）加强基层孕情摸排工作。强化落实孕产期保健集中管理工作，村级孕管员摸排育龄妇女孕情，及时上报孕管办；乡级孕管办核实孕产妇基本情况，并开展宣教，动员孕妇接受产前保健。孕产保健工作任一环节发现感染孕妇及时转介到当地预防母婴传播服务机构接受服务。

（2）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全市各助产机构均要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制，强化孕早期建档管理。在第一次产前检查时为孕产妇提供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咨询，全面提高孕早期检测率。孕早期检测率达到 70%以上。

（3）保证临产时紧急检测。所有助产机构要建立临产时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紧急检测及服务流程，保证孕产妇临产时能及时检测并获得结果。分娩前经检测未能明确感染状况的孕产妇，原则上应按照感染者处理，及时提供消除母婴传播干预措施和安全助产服务。

（4）缩短诊断时间。对艾滋病筛查有反应的孕产妇，要及时进行补充实验（HIV核酸检测或HIV抗体确证检测），有检测能力的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为孕产妇检测开通“绿色通道”，确保及时检测并获得结果。

（5）配偶咨询检测。对所有孕产妇的配偶/性伴进行宣传教育，动员其接受筛查检测。孕产妇配偶艾滋病、梅毒检测服务流程见附件1。

3．规范诊治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

（1）完善以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为中心的服务模式，提供病情监测与评估、规范用药、安全助产与科学喂养等“一站式”服务。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感染妇女和所生儿童就诊。对感染孕产妇严格实行专案管理，做好艾滋病、梅毒感染孕产妇的早诊断、早治疗，为符合治疗标准的乙肝感染孕产妇提供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加强对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的健康管理，确保感染儿童及早获得规范的诊断和治疗。预防母婴传播药物服用知情同意书见附件2。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干预服务技术要点详见《江西省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规范（2020 年版）》，确保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接受治疗率达到 95%以上。

（2）承担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应遵照标准预防原则，落实各项防护措施，严格执行有关消毒隔离制度，建立职业暴露应急预案，最大限度地避免医源性感染和职业暴露。艾滋病病毒、梅毒和乙肝病毒职业暴露处理与预防阻断见附件3。

（3）健全中医药参与预防艾梅乙母婴传播的工作机制。

4．提供高质量随访服务。

建立健全个案转介机制，规范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随访管理，加强对流动个案追踪随访和信息对接，保证服务的连续完整。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阳性个案转介卡见附件4。针对拒绝随访和失访人群做好原因分析，不断完善相关工作，提升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规范管理水平。尽早明确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的感染状态，及时评估干预效果。规范开展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重点案例评审工作，及时发现问题，落实改进措施。

（二）提升预防母婴传播数据质量。

1．完善数据收集与管理。

（1）所有提供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检测及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含民营机构）均应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上报项目数据，并做好源头数据管理，做好相关服务台账登记、管理工作。

（2）妇幼保健机构承担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信息管理职责，负责辖区内数据收集、汇总、审核、上报工作，要不断优化数据上报流程，提高评估指标数据的可得性、有效性，为消除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3）各医疗卫生机构应指定专人负责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信息管理工作，严格遵守信息安全与保密制度，切实提高信息安全意识，有效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

2．严格数据质量控制。

（1）提供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要定期开展自查、自校工作，确保源头数据真实性、准确性。

（2）妇幼保健机构应建立健全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数据分级质控体系，细化数据质控方案，要定期开展现场数据质量控制工作，对源头数据登统的规范性、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数据漏报等情况进行全面质控。

（3）建立完善妇幼与疾控、医疗机构等数据系统，进行多源数据比较、数据核查比对等常态化模式，提高数据质量。

3．强化数据分析利用。

围绕市级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评估指标加强监测评估，科学评价工作进展和成效，分析研判与消除目标的差距，针对薄弱环节重点改进。

（三）加强实验室管理。

1．完善实验室检测网络。

（1）健全布局合理、运转高效的艾滋病、梅毒及乙肝实验室检测网络。加强检测机构间的协作配合，提高孕产妇检测服务效率。各医疗卫生机构（含民营医院）应为初次接受产前保健的孕妇免费开展高特异性 HIV 抗体筛查试验、梅毒螺旋体抗体血清学试验、非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和乙肝两对半检测试验（酶联免疫法）。所有助产机构对临产时感染状态不明的孕妇应开展高灵敏度HIV抗体快速检测试验、梅毒螺旋体抗体血清学快速检测试验和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检测试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完善HIV 初筛、确证实验室及 CD4+T淋巴细胞检测实验室。

（2）医疗卫生机构检验科/室在为孕产妇提供 HIV 抗体、梅毒和乙肝两对半检测时，应按照《江西省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规范（2020年版）》规定的检测流程开展检测。

（3）规范开展室内质量控制和室间质量评价，加强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和基层快速检测点的质量控制和技术支持。

2．强化试剂供应管理。

完善检测试剂招标采购流程，建立试剂调配应急机制，确保试剂及时、足量供应。加强试剂供应链管理，规范试剂储备和运送。各实验室要做好试剂使用前性能验证，对试剂进行评估和技术验收，规范试剂应用。

3．加强实验室数据信息管理。

完善实验室数据的登记、报告和质控管理制度，健全实验室结果反馈和信息共享机制，做好实验室与临床数据的衔接，保障检测信息安全。医疗卫生机构检验科/室，应使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检测检验科登记台账进行孕产妇HIV抗体、梅毒和乙肝两对半检测登记。 

（四）保障感染者权益，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参与。

1．保障感染者权益。

积极推进现有艾滋病、梅毒及乙肝感染者权益保障政策落实，保护感染妇女及所生儿童合法权益。针对医务人员开展培训，强调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隐私保护、知情同意、避免歧视，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保障感染妇女获得高质量的预防母婴传播服务。加强相关宣传教育，营造无歧视的医疗环境。

2．为感染者及家庭提供支持与关怀。

整合社会资源，加大对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的营养和心理支持。加强部门协同，落实相关社会保障政策，帮助感染者家庭获得救助，减轻其医疗负担，提高生活质量。

3．引导支持社会组织参与。

加强沟通合作，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消除母婴传播行动，在疾病防治宣传教育、高危人群行为干预、随访服务、关怀救助等方面协同开展工作。 

四、部门职责

市卫健委：负责全市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管理；建立以妇幼健康牵头，医政、基层、宣传、财务等股室密切配合的协作管理机制；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和项目办公室，组建项目管理小组和项目专家技术督导小组；制定全市消除艾梅乙项目工作方案，制定年度工作计划、人员培训和考核方案；做好项目经费统筹安排及管理；促进各相关单位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同参与，推动各项策略措施的组织实施和整体推进；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做好督导检查、考核评估、培训和指导等工作。

市妇幼保健院作为本辖区项目牵头执行和技术指导单位，负责辖区内消除艾梅乙工作的执行、业务指导和人员培训，参与项目工作方案和年度计划制定、工作落实和监督评估；负责阳性孕产妇所生儿童的管理工作；负责辖区内相关信息的收集管理，包括资料收集、整理、汇总、分析、上报和反馈等，按要求开展项目督导。撰写评估申请报告和工作进展报告，上报市卫健委审定。

市疾控中心作为本辖区项目实施配合单位，负责全市医疗卫生单位艾梅乙项目相关实验室监督管理和技术督导指导。充分发挥第五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优势，创新防治策略，精准实施防治措施，全力协助推进我市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工作落实见效。

市人民医院作为本辖区艾滋病定点治疗医院，负责全市艾滋病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规范治疗。完成本机构艾梅乙项目的宣传、咨询检测、母婴保健等各项工作。

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局要进一步加强全市各医疗卫生单位监督检查，加大综合执法力度，全力做好艾梅乙项目综合执法工作。

市教育体育局：指导学校做好学生群体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的健康教育工作，提高学生自我保护和健康意识，做好感染者及感染者子女的入学保障工作。

市公安局：依法严厉打击吸毒、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对娱乐服务场所监督管理，协助市卫生健康部门做好性工作者、吸毒等重点人群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阻断干预工作。

市民政局：对结婚登记人群进行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健康宣教，为符合条件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提供相关救助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项目资金保障，加强资金的监督和管理。

市文广新旅局：负责开展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宣传工作，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提高群众知晓率。

市总工会：负责职工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的宣传教育，依托职工之家、爱心母婴室、女职工康乃馨服务站等场所为感染的孕产期女职工和所生儿童提供关怀关爱服务。

团市委：负责青少年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的宣传教育，为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感染青少年提供支持与关怀服务。

市妇联：负责育龄妇女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的宣传教育，依托妇女儿童之家等场所，为感染妇女及儿童提供关心关爱服务，依法维护感染者的合法权益。

市红十字会：为符合条件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提供关怀服务。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统筹推进全市消除母婴传播工作，并组织乐平市消除母婴传播评估领导小组和专家技术指导小组，对各医疗卫生机构消除母婴传播的24项评估指标情况进行不定期调研、指导，定期通报全市消除母婴传播行动进展情况。

各医疗机构院内成立消除母婴传播评估领导小组，要在消除工作中总结经验，挖掘亮点，整理典型案例。

（二）保障经费投入。科学规划、合理使用预防母婴传播经费，建立健全工作考核激励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鼓励争取社会资源参与，多方筹措资金，共同支持消除母婴传播工作。加强预防母婴传播相关物资管理，确保物资质量、品目和数量满足工作要求。

（三）提高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市级预防母婴传播相关专业机构作用，为消除工作提供技术支持。要进一步加强对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的组织管理，健全专业人才队伍，聚焦消除母婴传播的关键技术和环节开展应用性研究，加快成果转化及应用推广。通过对口支援、技术支持等方式，提升基层预防母婴传播工作能力。

（四）促进社会支持。在工作进展成效、信息分析应用和创新服务模式等方面加强行业交流合作与正面宣传引导。注重做好政策解读和社会宣传，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为消除母婴传播创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支持环境。

六、评估与推广

市卫生健康委委托市妇幼保健院承担消除母婴传播市级评估的组织管理工作。要按照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评估流程及主要指标（附件5）有关要求，认真组织开展机构自评工作。在达到相关要求后，及时申请景德镇市级评估，市级评估申请材料（式样）见附件6。评估内容按照中国疾控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发布的《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评估指导手册（2022年版）》贯彻执行。经评估实现消除母婴传播后要及时总结经验，同时保证各项工作机制和措施持续稳定，巩固消除成果。

七、组织保障

为有效推进全市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各项工作，成立乐平市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领导小组和部门协作机制，其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朱柳英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潘维涌  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

        邓伟保  市政府办党组成员、三级主任科员

成  员：毕秀飞  市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王光辉  市林业公安分局局长

        石发秋  市教育体育局党委委员

        范华龙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韩  峰  市民政事务中心主任

        汪春芳  市文广新旅局副局长

        何雨娣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委主任

        毛芳清  团市委副书记

        吴  磊  市妇联党组成员

        李雷金  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挂职副会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放市卫健委办公，由毕秀飞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部门协作机制组成人员

由市卫健委、市教育体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文广新旅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红十字会等10个部门和单位组成。部门协作机制由市卫健委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其他成员单位相关职能科（股）室负责人为部门协作机制成员。

召集人：潘维涌  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
成  员：王俊军  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
许和平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股股长
江  鸿  市财政局社会保障股股长

汤刚晖  市教育体育局体育卫生艺术健康股股长
牛丽宏  市文广新旅局综合股负责人

唐庆娃  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戴紫萍  团市委组织宣传部副部长
余峥嵘  市妇联妇女发展部股长

舒  欣  市红十字会综合股股长
唐建锋  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张水生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王文庆  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王春晖  市中医医院院长

刘加春  市卫健委妇幼健康股负责人
胡左东  市卫健委人秘股负责人

洪士火  市卫健委财务审计股负责人

袁红杉  市卫健委医政医管股负责人
黄泳滔  市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股负责人

部门协作机制办公室设在市卫健委妇幼健康股，具体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卫健委妇幼健康股刘加春担任。

八、工作要求

（一）部门协调根据工作需要召开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协作机制办公室负责人召集主持。成员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召开部门协作机制会议的建议。研究审议具体工作事项时，可视情况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会议，也可邀请其他部门和相关专家参加会议。部门协作机制全体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经与会单位同意后印发有关方面。

（二）部门协作机制办公室承担日常工作，督促协调各成员单位落实协作机制工作部署，及时调度重点任务推进情况；研究提出需提请部门协作机制全体会议审议事项；负责制定消除母婴传播工作方案及行动计划等文件；梳理总结困难和问题，研究提出工作建议，实施分类应对的具体措施。

（三）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主动研究推进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工作措施，加强并指导各条线做好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工作；按要求参加部门协作机制会议、办公室会议，认真落实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加强政策联动、信息互动和工作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充分发挥部门协作机制作用，形成高效运行的长效工作机制，共同推进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工作。

附件：1．乐平市孕产妇配偶艾滋病、梅毒检测服务流程

2．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药物服用及采取相关措施

 知情同意书（保密）等

3．艾滋病病毒、梅毒和乙肝病毒职业暴露处理与

   预防阻断

4．乐平市消除母婴传播阳性个案转介卡等

5．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评估流程及

 主要指标

6．市级评估申请材料（式样）

附件1

乐平市孕产妇配偶艾滋病、梅毒检测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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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药物服用及采取相关措施知情同意书（保密）
为了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最大限度地降低婴幼儿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保护母亲的健康。本人同意：

1．本人及所监护婴儿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包括在已临产情况下，经两种快速试剂检测出现过阳性反应，或两种快速检测试剂检测出现一阴一阳反应，不能及时得到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确证试验报告）。医生已经向我介绍了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相关知识及抗病毒治疗的有关事项，我将积极配合医生，按照要求进行规范化的治疗。

2．本人已知晓本次治疗的用药方案及服药方法。抗病毒治疗的药物名称是AZT（齐多夫定）、3TC（拉米夫定）、EFV（依非韦伦）、LPV/r（克力芝）、TDF（替诺福韦）等。遵从医生告知的服药方法。了解这几种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头痛、头昏、失眠，胃肠道反应（如腹痛、恶心、呕吐、腹泻等），药物过敏（如皮疹、发热），贫血，骨髓抑制，肝功能损害，乳酸酸中毒（少见，但有生命危险），中枢神经系统毒性，如头晕、头痛、失眠、非正常思维等。

3．本人及家属理解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并发症以及母婴阻断失败等，本人将如实提供服药后的各种情况，配合医生及早发现并妥善处理不良反应。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艾滋病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为防止传染病传播，保护他人健康权益，本人已知晓应主动将病情告知配偶或性伴侣，并在性生活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患者签名 _________
     签名日期       年 ____月 ____日 

如果患者无法签署知情同意书，请其授权亲属在此签名:

患者授权亲属签名 ________         与患者关系 ________


签名日期 ______年 ____月 ____日

医生签名___________     签名日期 ______年 ____月 ____日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抗梅毒治疗知情同意书

（保密）

为了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最大限度的降低婴幼儿感染梅毒的风险，保护母婴安全，本人同意：

1．本人及所监护婴儿进行抗梅毒治疗。医生已经向我介绍了预防梅毒母婴传播相关知识及抗梅毒治疗的有关事项，我将积极配合医生，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规范化的治疗。

2．本人已知晓本次治疗的用药方案，梅毒治疗的首选药物一般为青霉素类制剂，我对青霉素①过敏 ②不过敏:  需要用 ①青霉素类（普鲁卡因青霉素、苄星青霉素、水剂青霉素） ②头孢曲松 ③红霉素  ④其它治疗。遵从医生告知的服药方法。用药安全性已经过多年临床实践证实，常见的药物不良反应因人而异。

3．本人及家属理解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并发症以及母婴阻断失败等，本人将如实提供服药后的各种情况，配合医生及早发现并妥善处理不良反应。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为防止传染病传播，保护他人健康权益，本人已知晓应主动将病情告知配偶或性伴侣，并在性生活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患者签名 _________
     签名日期       年 ____月 ____日 

如果患者无法签署知情同意书，请其授权亲属在此签名:

患者授权亲属签名 ________            与患者关系 ________


签名日期 ______年 ____月 ____日

医生签名___________     签名日期 ______年 ____月 ____日
预防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药物服用

知情同意书（保密）
为了预防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最大限度地降低出生婴儿感染乙肝病毒的风险，本人同意：

1．本人在孕中后期服用抗病毒药物，医生已经向我介绍了预防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相关知识及母婴阻断抗病毒治疗的有关事项，我将积极配合医生，按照要求进行规范化的治疗。

2．本人已知晓本次治疗的用药方案及服药方法。根据我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22年版）》及《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规范（2020年版）》，推荐抗病毒药物为替诺福韦（TDF）、替比夫定（LdT）等。用药安全性已经过多年临床实践证实，常见的药物不良反应因人而异。

3．本人及家属理解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并发症以及母婴阻断失败等，本人将如实提供服药后的各种情况，配合医生及早发现并妥善处理不良反应。

患者签名 _________
     签名日期       年 ____月 ____日 

如果患者无法签署知情同意书，请其授权亲属在此签名:

患者授权亲属签名 ________        与患者关系 ________


签名日期 ______年 ____月 ____日

医生签名___________  签名日期 ______年 ____月 ____日

附件 3

艾滋病病毒、梅毒和乙肝病毒

职业暴露处理与预防阻断

一、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处理与预防阻断

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是指卫生保健人员在职业工作中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组织或其他体液等接触而具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

（一）暴露源及其危险度

确定具有传染性的暴露源包括血液、体液、精液和阴道分泌物。脑脊液、关节液、胸水、腹水、心包积液、羊水也具有传染性，但其引起感染的危险程度尚不明确。粪便、鼻分泌物、唾液、痰液、汗液、泪液、尿液及呕吐物通常认为不具有传染性。

暴露源危险度的分级：（1）低传染性：病毒载量水平低、无症状或高 CD4+T 淋巴细胞水平；（2）高传染性：病毒载量水平高、艾滋病晚期、原发艾滋病病毒感染、低 CD4+T 淋巴细胞水平；（3）暴露源情况不明：暴露源所处的病程阶段不明、暴露源是否为艾滋病病毒感染，以及污染的器械或物品所带的病毒载量不明。

（二）职业暴露途径及其危险度

发生职业暴露的途径包括暴露源损伤皮肤（刺伤或割伤等）和暴露源沾染不完整皮肤或黏膜。如暴露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那么经皮肤损伤暴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性为0.3%，经黏膜暴露为0.09%，经不完整皮肤暴露的危险度尚不明确，一般认为比黏膜暴露低。高危险度暴露因素包括：暴露量大、污染器械直接刺破血管、组织损伤深。

（三）职业暴露后局部处理原则

用肥皂液和流动的清水清洗被污染局部。污染眼部等黏膜时，应用大量等渗氯化钠溶液反复对黏膜进行冲洗。存在伤口时，应轻柔由近心端向远心端挤压伤处，尽可能挤出损伤处的血液，再用肥皂液和流动的清水冲洗伤口。用75%的酒精或0.5%碘伏对伤口局部进行消毒、包扎处理。

（四）职业暴露后预防性用药原则

治疗用药方案：首选推荐方案为 TDF/FTC +RAL 或 DTG 等 INSTIs；根据当地资源，如果 INSTIs 不可及，可以使用 PIs 如 LPV/r 和 DRV/r；对合并肾脏功能下降者，可以使用 AZT/3TC。

开始治疗用药的时间及疗程：在发生艾滋病病毒暴露后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在 2h 内）进行预防性用药，最好不超过 24h，但即使超过 24h，也建议实施预防性用药。用药疗程为连续服用 28d。

（五）职业暴露后的监测

发生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后立即、4 周、8 周、12 周和 6 个月后检测 HIV 抗体。一般不推荐进行 HIVp24 抗原和 HIV RNA 测定。

（六）登记和报告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职业暴露情况进行登记，登记的内容包括：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发生的时间、地点及经过；暴露方式；暴露的具体部位及损伤程度；暴露源种类和含有艾滋病病毒的情况；处理方法及处理经过，是否实施预防性用药、首次用药时间、药物毒副作用及用药的依从性情况；定期检测及随访情况。

（七）预防职业暴露的措施

进行可能接触患者血液、体液的诊疗和护理工作时，必须佩戴手套。

在进行有可能发生血液、体液飞溅的诊疗和护理操作过程中，医务人员除需佩戴手套和口罩外，还应带防护眼镜；当有可能发生血液、体液大面积飞溅，有污染操作者身体的可能时，还应穿上具有防渗透性能的隔离服。

医务人员在进行接触患者血液、体液的诊疗和护理操作时，若手部皮肤存在破损时，必须戴双层手套。

使用后的锐器应当直接放入不能刺穿的利器盒内进行安全处置；抽血时建议使用真空采血器，并应用蝶型采血针；禁止对使用后的一次性针头复帽；禁止用手直接接触使用过的针头、刀片等锐器。

二、梅毒职业暴露处理与预防阻断

如发生职业暴露，及时给予苄星青霉素治疗，240万单位，分两侧臀部肌内注射，每周1次，连续3次。

三、乙肝病毒职业暴露处理与预防阻断

意外暴露 HBV者可按照以下方法处理：

（一）在伤口周围轻轻挤压，排出伤口中的血液，再对伤口用0.9%NaCl溶液冲洗，然后用消毒液处理。

（二）应立即检测 HBV DNA、HBsAg，3—6个月后复查。

（三）如接种过乙型肝炎疫苗，且已知抗-HBs阳性（抗-HBs≥10 mIU/mL）者，可不进行处理。如未接种过乙型肝炎疫苗，或虽接种过乙型肝炎疫苗，但抗-HBs<10 mIU/mL或抗-HBs 水平不详者，应立即注射 HBIG 200～400 IU，同时在不同部位接种1针乙型肝炎疫苗（20 μg），于1个月和6个月后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针乙型肝炎疫苗（20 μg）。

（四）对于免疫功能低下或无应答的成人，应增加疫苗接种剂量（如60μg）和针次；对3针免疫程序无应答者，可再接种l针60 μg或3针20 μg 乙型肝炎疫苗，并于第2次接种乙型肝炎疫苗后l—2个月时检测血清抗-HBs，如仍无应答，可再接种1针60 μg重组酵母乙型肝炎疫苗。

附件4
乐平市消除母婴传播阳性个案转介卡

孕产妇姓名：____________ 


感染疾病：___________ （HIV/梅毒/乙肝）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络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介原因（请详细说明：检测情况、分娩情况、用药情况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介单位：（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收单位：______（省）_____（地市）_____（区、县、市）

需要接收单位提供的服务（请详细说明：检测/治疗/随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备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介单位联系人：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  

_____年 ___月 ___日

乐平市消除母婴传播阳性个案转介回执

孕产妇姓名：___________ 

感染疾病：____________（HIV/梅毒/乙肝）

接 收 情 况 ：______________（已接收/未接收 --请注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收地区：______（省）_____（地市）_____（区、县、市） 接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收单位联系人：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情况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5
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

评估流程及主要指标

一、评估流程

（一）县（市、区）自评。

各地围绕市级消除母婴传播实施方案，对照有关要求和评估指标体系，对本地消除母婴传播工作开展自评，撰写消除母婴传播自评报告。

（二）申请市级评估。

以县区为整体，13个消除主要指标达标的县（市、区）可向市卫生健康委申请开展市级评估。其中，3个结果指标需至少达到1年（提交申请的前一年达标），10个过程指标需持续达到2年（提交申请的前两年均达标）。

申请材料应包括《关于申请开展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市级评估的请示》、县级消除母婴传播工作进展报告、消除评估数据一览表（见附件6）。
（三）初步审核。

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与妇幼健康科组织有关专家对各县（市、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审核通过的，择期启动现场评估；审核不通过的，将有关意见反馈给申请县（市、区），由其改进工作或补充完善资料后再次提出申请。

（四）现场评估。

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与妇幼健康科组建评估专家组，提前与申请县（市、区）做好沟通，确定现场评估时间、地区和流程等事宜。

1．评估现场选择。综合考虑被评县（市、区）消除母婴传播工作情况以及常住人口、卫生资源、交通、代表性等因素，抽取本辖区内2家及以上服务机构作为评估现场。

2．评估方法。主要采用听取工作汇报、查阅资料、群体和个人访谈、现场调研等形式开展评估。重点查看各级妇幼保健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抗病毒治疗和性病防治机构、开展助产服务的公立医院和非公立医疗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另外，将抽取1-2名艾滋病、梅毒或乙肝感染孕产妇进行深入访谈。

3．反馈评估情况。现场评估结束后，评估专家组向被评县（市、区）现场反馈评估情况，指出工作成效和亮点，明确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

（五）形成评估结果。

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与妇幼健康科结合初步审核和现场评估情况，研究形成消除母婴传播评估通过或不予通过的结论，向县（市、区）反馈评估结果。

（六）消除评估后工作。

实现消除母婴传播的设区市应做好相关宣传解读工作，引导群众科学认知消除状态。同时，保证各项工作措施持续稳定，以维持消除状态，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与妇幼健康科适时组织开展“回头看”调研。

二、时间安排

2025年1月，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与妇幼健康科集中受理申请。

主要评估指标

详见下表。

	维度
	序号
	指标
	目标值
	指标

定义
	分子
	分母
	计算方法

	结果

指标
	1
	艾滋病母婴传播率
	＜2%
	HIV暴露儿童中因母婴传播途径感染的人数所占的比例
	某时期HIV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中因母婴传播途径而感染艾滋病的儿童数
	同期HIV感染孕产妇所生活产数
	需通过以下3种方法分别计算：

1.根据抗体检测结果测算：A+B+年度死亡矫正系数*C）/（D+E）：

A=艾滋病感染产妇所生已满18月龄的存活儿童中，诊断为艾滋病感染（抗体检测或早期诊断检测）的人数；

B=艾滋病感染产妇所生已满18月龄的死亡儿童中，接受过婴儿早期诊断且结果为阳性的人数；

C=艾滋病感染产妇所生已满18月龄的死亡儿童中，未接受过婴儿早期诊断，或诊断结果不详的人数；

D=艾滋病感染产妇所生已满18月龄的存活儿童中，接受过艾滋病抗体检测或早期诊断检测的人数；

E=艾滋病感染产妇所生已满18月龄的死亡儿童数；

年度死亡矫正系数=统计年度内艾滋病感染产妇所生已满18月龄的死亡儿童中，接受过婴儿早期诊断的群体中阳性结果所占的比例。年度死亡矫正系数每年由国家统一公布。

2.以3月龄内婴儿HIV早期诊断检测阳性率替代（同时提供暴露儿童3月龄内至少一次早诊覆盖率）。

3.根据Spectrum模型软件推算。

	结果

指标
	2
	先天梅毒发病率
	≤50/10万活产
	先天梅毒病例数占活产总数的比例
	先天梅毒病例数（传染病疫情直报信息系统中先天梅毒数），与梅毒感染产妇分娩的20周以上的死胎死产之和
	同期活产总数（全国妇幼年报中的活产数）
	（某时期某地区通过国家传染病信息管理系统上报统计的先天梅毒病例数+梅毒感染产妇分娩的20周以上的死胎死产数）/同期某地区通过国家妇幼卫生信息年报上报统计的活产数

	
	3
	乙肝母婴传播率
	≤1%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生儿童中12月龄内HBsAg阳性的比例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生儿童中12月龄内HBsAg阳性的人数
	同期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生儿童中12月龄内接受HBsAg检测的人数
	某时期某地区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生儿童中12月龄内HBsAg阳性的人数/同期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生儿童中12月龄内接受HBsAg检测的人数

	过程

指标


	4
	产前检查覆盖率
	≥95%
	某地区某年中接受过至少1次产前检查的产妇人数与活产数之比
	某年某地区产前接受过至少1次产前检查的产妇人数
	同期活产数
	某时期某地区在分娩前接受过至少1次产前检查服务的孕产妇人数/辖区同期活产数

	过程

指标
	5
	孕产妇艾滋病检测率
	≥95%
	接受艾滋病检测的孕产妇所占的比例
	孕期（或）产时接受过艾滋病检测的产妇数
	同期分娩产妇总数（住院分娩产妇数+非住院分娩产妇数）
	孕期或仅产时接受过至少1次艾滋病检测的产妇数/（住院分娩产妇数+非住院分娩产妇数）

	
	6
	孕产妇梅毒检测率
	≥95%
	接受梅毒检测的孕产妇所占的比例
	孕期（或）产时接受过梅毒检测的产妇数
	同期分娩产妇总数（住院分娩产妇数+非住院分娩产妇数）
	孕期或仅产时接受过至少1次梅毒检测的产妇数/（住院分娩产妇数+非住院分娩产妇数）

	
	7
	孕产妇乙肝检测率
	≥95%
	接受乙肝检测的孕产妇所占的比例
	孕期（或）产时接受过乙肝检测的产妇数
	同期分娩产妇总数（住院分娩产妇数+非住院分娩产妇数）
	孕期或仅产时接受过至少1次乙肝检测的产妇数/（住院分娩产妇数+非住院分娩产妇数）

	
	8
	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抗艾滋病病毒用药率
	≥95%
	艾滋病感染孕产妇应用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比例
	孕期和（或）产时应用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艾滋病感染产妇数
	同期艾滋病感染产妇总数
	某时期某地区预防母婴传播个案登记卡2-2中填报了“用药”的分娩产妇数/同期上报的个案登记卡2-2中分娩产妇总数

	
	9
	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抗艾滋病病毒用药率
	≥95%
	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应用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比例
	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中应用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人数
	同期艾滋病感染产妇所生儿童数
	某时期某地区预防母婴传播个案登记卡2-2中填报了新生儿“用药”的记录数/同期上报的个案登记卡2-2中新生儿总数

	
	10
	梅毒感染孕产妇治疗率
	≥95%
	梅毒感染孕产妇接受梅毒治疗的比例
	孕期和（或）产时接受过梅毒治疗的产妇数
	同期梅毒感染产妇总数
	某时期某地区在个案登记卡3-2中上报接受至少1次梅毒治疗的产妇数/同期上报的个案登记表3-2产妇总数

	过程

指标
	11
	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预防性治疗率
	≥95%
	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接受过预防性治疗的比例
	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中接受过预防性治疗的人数
	同期梅毒感染产妇所生儿童数
	某时期某地区预防母婴传播个案登记卡3-2中填报了新生儿“用药”的记录数/同期上报的个案登记卡3-2中新生儿总数

	
	12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生儿童乙肝免疫球蛋白及时注射率
	≥95%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产妇所生儿童及时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比例
	出生后12小时内注射了乙肝免疫球蛋白的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产妇所生儿童数
	同期乙肝感染产妇所生儿童数
	乙肝暴露儿童中12小时内接受乙肝免疫球蛋白注射的人数/同期乙肝暴露儿童总数

	
	13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生儿童首剂乙肝疫苗及时接种率
	≥95%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产妇所生儿童及时接种首剂乙肝疫苗的比例
	某时期出生后12小时内接种了首剂乙肝疫苗的乙肝感染产妇所生儿童数
	同期乙肝感染产妇所生儿童数
	乙肝暴露儿童中12小时内接种首剂乙肝疫苗的人数/同期乙肝暴露儿童总数


附件6
市级评估申请材料（式样）

材料1． ________（县/市/区）

关于申请开展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

传播省级评估的请示

市卫生健康委：

根据《景德镇市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实施方案》和我（县/市/区）实施方案的有关要求，经过认真自评，我（县/市/区）已达到消除母婴传播有关标准，符合申请条件，现向你委申请开展消除母婴传播省级评估。

我委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并存有相关文件和资料备查。后续将按照有关要求，认真配合做好市级评估相关工作。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XX卫生健康委

                           年   月   日

材料2． ________（县/市/区）

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进展报告

一、背景

（一）本辖区概况（包含地理、人口、经济等）。

（二）人群主要健康指标。

（三）妇幼健康服务主要指标。

（四）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流行状况（包括一般人群和孕产妇）。

（五）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概况。

二、主要策略和活动

（一）组织管理。

包括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经费物资保障、队伍能力建设、监督指导等工作制度建立及运转情况。

（二）服务措施。

包括促进孕产妇及早检测、配偶咨询检测、感染育龄妇女管理、感染孕产妇管理、安全助产、暴露儿童管理等情况。

（三）信息管理。

包括评估指标评价分析、信息收集与管理、数据质量控制、数据分析利用等情况。

（四）实验室管理。

包括实验室网络建设和质量控制、物资采购应用、能力建设、检测信息利用等情况。

（五）权益保障、性别平等和社会参与。

包括在消除母婴传播领域完善关怀与救助政策，促进性别平等、反家庭暴力，支持社会组织参与，营造无歧视性医疗环境等。

（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三、工作成效

（一）消除母婴传播主要成效和社会影响。

（二）支持性数据。

四、主要经验

（一）主要经验总结或突出亮点。

（二）至少提供三个典型案例（最佳实践）。

五、挑战与展望

六、需要说明的情况或问题（如果有）

七、支持性文件

材料3．近三年_____（县/市/区）

消除评估数据一览表

	序号
	指标
	年度1
	年度2
	年度3
	数据

来源

	
	
	分子（n）
	分母（N）
	率
	分子（n）
	分母（N）
	率
	分子（n）
	分母（N）
	率
	

	1
	艾滋病母婴传播率
	
	
	
	
	
	
	
	
	
	

	2
	先天梅毒发病率
	
	
	
	
	
	
	
	
	
	

	3
	乙肝母婴传播率
	
	
	
	
	
	
	
	
	
	

	4
	产前检查覆盖率
	
	
	
	
	
	
	
	
	
	

	5
	孕产妇艾滋病检测率
	
	
	
	
	
	
	
	
	
	

	6
	孕产妇梅毒检测率
	
	
	
	
	
	
	
	
	
	

	7
	孕产妇乙肝检测率
	
	
	
	
	
	
	
	
	
	

	8
	孕产妇孕早期艾滋病检测率※
	
	
	
	
	
	
	
	
	
	

	9
	孕产妇孕早期梅毒检测率※
	
	
	
	
	
	
	
	
	
	

	10
	孕产妇孕早期乙肝检测率※
	
	
	
	
	
	
	
	
	
	

	11
	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抗艾滋病病毒用药率
	
	
	
	
	
	
	
	
	
	

	12
	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抗艾滋病病毒用药率
	
	
	
	
	
	
	
	
	
	

	13
	梅毒感染孕产妇治疗率
	
	
	
	
	
	
	
	
	
	

	14
	梅毒感染孕产妇充分治疗率※
	
	
	
	
	
	
	
	
	
	

	15
	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预防性治疗率
	
	
	
	
	
	
	
	
	
	

	16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生儿童乙肝免疫球蛋白及时注射率
	
	
	
	
	
	
	
	
	
	

	17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生儿童首剂乙肝疫苗及时接种率
	
	
	
	
	
	
	
	
	
	

	18
	艾滋病暴露儿童早期诊断检测率※
	
	
	
	
	
	
	
	
	
	

	19
	艾滋病感染孕产妇配偶/性伴检测率※
	
	
	
	
	
	
	
	
	
	

	20
	梅毒感染孕产妇配偶/性伴检测率※
	
	
	
	
	
	
	
	
	
	

	21
	艾滋病暴露儿童18月龄抗体检测率※
	
	
	
	
	
	
	
	
	
	

	22
	乙肝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
	
	
	
	
	
	
	
	
	
	

	23
	乙肝感染孕产妇所生高暴露风险儿童接受综合干预服务后血清学检测率※
	
	
	
	
	
	
	
	
	
	

	24
	高母婴传播风险乙肝孕产妇抗病毒治疗率※
	
	
	
	
	
	
	
	
	
	


注：以上24个指标反映了各市消除母婴传播工作概况，与实现消除目标密切相关。除13个主要评估指标外，其他标※号的11个指标定义及算法详见中国疾控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发布的《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评估指导手册（2022年版）》。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纪委监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市人武部政工科，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委各部门，群众团体

 新闻单位。
乐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人秘股   　         2024年8月12日印发

















